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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

臨時校課程委員會  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7年 6月 21日(星期四)中午 13時 00分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張教務長明旭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（略） 

 

貳、提案討論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由 一：107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通識中心課程架構暨課程標準表修正乙

案(請參閱附件一，第 3-8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增為 16學分，英文聽說修正為僅一年級上下

學期必修 4學分/4小時，體育修正為一年級上下學期必修 4學分

/4小時，二年級體育納入通識博雅課程有學分。 

      二、通識必修課程由 18 學分修正為 16 學分，向度內涵公民倫理素

養、中文素養、美學文化素養、科學素養，其中原「歷史與文化」

更名為「歷史與在地文化關懷」，核心通識各領域至少修足 4 學

分，博雅通識於畢業前至少修足 4學分。 

      三、本案業經 1062 學期臨時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7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四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開課計畫書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暫不決議，本案將另案討論。 

 

案 由 二：通識博雅課群新增「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」、「活動企劃與執行」、

「消費者權益保護與糾紛處理」三門課程(請參閱附件二，第 9-

12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2 學期臨時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7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開課計畫書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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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107 學年度新增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三，第 13-30 頁)，請  

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四門課程如下： 

1.選修「葡萄酒與烈酒行銷」課程於二年級下學期，3學分/3小

時，適用於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2.選修「侍酒師服務」課程於四年級上學期，3學分/3小時，適

用於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3.選修「酒類釀造」課程於四年級下學期，3學分/3小時，適用

於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4.選修「酒莊參訪」課程於四年級下學期，2學分/2小時，適用

於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2學期臨時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15)決議通

過及 1062學期第 2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14)決議通

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開設「葡萄酒與烈酒學分學程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四，第 31-32頁)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2學期臨時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15)決議通

過及 1062學期第 2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7.6.14)決議通

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「葡萄酒與烈酒學分學程」實施要點（草案）、課程規劃表

（草案）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（略）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3時 5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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